

		
附件3
“跨省通办”异地代收代办操作指南（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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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
二、办理层级：市县级
三、通办方式：代收代办。
四、申请条件：
【予以批准的条件】申请人及配偶在贷款地住房公积金中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全部结清。
【不予批准的情形】不符合上述条件，不予批准。
5、 办理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
2、公积金借款合同原件（非本市公积金贷款提供）
六、办理方式：
申请人携带相关材料原件到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跨省通办”窗口提交申请。
七、受理模式：
市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窗口接收缴存职工申请，由职工填写《“跨省通办”业务办理申请表》，工作人员对职工或代办人身份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留存职工或代办人身份资料影像资料及申请表，向职工出具《“跨省通办”业务受理回执》，并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上传职工申请表等材料至属地中心办理。（地址：安徽省池州市清风东路109号政务服务中心三楼，联系电话：0566—3220296）
八、审核程序：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缴存职工材料审核(符合条件、材料齐全)→通过网络及邮递方式至业务属地公积金中心。
九、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十、办理结果反馈：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向缴存职工反馈。
十一、是否收费：否。



